
 
 

皖政办秘〔2022〕14号 

 

 

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
印发“接热线、办实事”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
 

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将《“接热线、办实事”活动实施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22年 1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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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接热线、办实事”活动实施方案 
 

为进一步发挥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（以下简称 12345

热线）作用，密切政府与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的联系，改进为

民服务，优化营商环境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

贯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要求，认真落实以

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从 2022年 2月开始，省直有关部门负

责同志及部分处级干部、智库专家等，分批次接听 12345 热线

电话，探索建立“接热线、办实事”活动常态化机制，推动解

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，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

全感，进一步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明确接听主体。省政府秘书长、副秘书长，省政府

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负责同志和部分处级干部，12345 热线工

作研究专家。 

（二）优化工作流程。 

1．活动预告。省政府办公厅制定《“接热线、办实事”活

动安排表》，每周一通过省市两级政府门户网站、有关政府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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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站、政务微博微信、中安在线等发布接听预告，提高群众知

晓度、参与度。 

2．拟定方案。列入接听计划的单位，须结合工作重点，梳

理群众关切，对接 12345 热线管理部门，确定接听主题，拟定

接听方案。各单位每批次参加人员应合理确定，接听时间为每

周四 8:30 至 11:30，接听地点为安徽省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

线大厅（安徽省政务大厦 C3一楼）。 

3．热线受理。能当场解答的咨询类问题，应即时答复诉求

人；不能直接答复应以工单形式予以记录，并在规定时限内回

复诉求人；不符合现行政策法规的，要耐心解释到位。 

4．事项办理。咨询类诉求事项须在 3个工作日内、非咨询

类诉求事项须在 10个工作日内办结回复。未能按时办结的，将

延期原因及办结时限书面报送省政府办公厅。  

5．反馈评价。省政府办公厅对涉及接听单位的工单安排专

人进行电话回访。对反映情况属实且符合法律法规的诉求，经

回访不满意的，发回重办并进行督办，对久拖不决的群众诉求

事项进行重点督办。 

（三）强化问题研究。组建省 12345热线工作研究专家库，

由省直相关单位推荐社会治理、营商环境、舆情分析等领域专

家，不定期接听热线，参与知识库建设和数据治理工作。各单

位立足部门职能，围绕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和普遍性利益诉求，

精准分析、综合研判，推动由解决“一件事”向解决“一类事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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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变，推动由治标向标本兼治转变，持续提升群众和企业满意

度。 

三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“接热线、办实

事”活动，将其作为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的重要载体，主要负

责同志要带头参加，确保年度现场接听热线不少于 1 次，切实

办好人民群众牵肠挂肚的民生大事，做好人民群众天天有感的

关键小事。 

（二）推动问题解决。省政府办公厅要加强数据分析研判，

主动对接，为部门履行职责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、解决普遍性

诉求、科学精准决策等提供数据支撑。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领办

督办群众和企业集中诉求事项，强化调度、跟踪落实，推动群

众急难愁盼问题得到有效解决。 

（三）加强考核通报。将“接热线、办实事”活动情况纳

入省政府部门目标管理绩效考核，按季度通报各单位负责同志

接听热线情况。对于态度不端正、办理不及时、群众不满意的，

省政府办公厅运用督办单、约谈提醒等方式督促履职尽责，确

保“接热线、办实事”活动取得实效。 

 

附件：1．2022年度“接热线、办实事”活动安排表 

2．12345热线工作研究专家推荐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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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2022 年度“接热线、办实事”活动安排表 

 

序号 时 间 单位名称 活动主题 参加人员 联系人 联系方式 

1 2 月 24 日 省政府办公厅     

2 3 月 3 日 省发展改革委     

3 3 月 10 日 *省教育厅     

4 3 月 17 日 省科技厅（省外国专家局）     

5 3 月 24 日 *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    

6 3 月 31 日 省民委（省宗教局）     

7 4 月 7 日 *省公安厅     

8 4 月 14 日 省司法厅     

9 4 月 21 日 *省财政厅     

10 4 月 28 日 *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    

11 5 月 5 日 *省自然资源厅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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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时 间 单位名称 活动主题 参加人员 联系人 联系方式 

12 5 月 12 日 *省生态环境厅     

13 5 月 19 日 *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    

14 5 月 26 日 *省交通运输厅     

15 6 月 2 日 *省农业农村厅     

16 6 月 9 日 省水利厅     

17 6 月 16 日 省商务厅     

18 6 月 23 日 *省文化和旅游厅     

19 6 月 30 日 *省卫生健康委（省中医药局）     

20 7 月 7 日 省退役军人厅     

21 7 月 14 日 *省应急厅     

22 7 月 21 日 省审计厅     

23 7 月 28 日 省外办（省港澳办）     

24 8 月 4 日 省国资委     

25 8 月 11 日 *省市场监管局（省知识产权局）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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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时 间 单位名称 活动主题 参加人员 联系人 联系方式 

26 8 月 18 日 省广电局     

27 8 月 25 日 省体育局     

28 9 月 1 日 省统计局     

29 9 月 8 日 *省民政厅     

30 9 月 15 日 省林业局     

31 9 月 22 日 *省医保局     

32 9 月 29 日 省管局     

33 10 月 13 日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（省政府金融办）     

34 10 月 20 日 省政府政研室     

35 10 月 27 日 省人防办     

36 11 月 3 日 省政府信访局     

37 11 月 10 日 省乡村振兴局     

38 11 月 17 日 *省数据资源局（省政务服务局）     

39 11 月 24 日 省药监局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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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时 间 单位名称 活动主题 参加人员 联系人 联系方式 

40 12 月 1 日 省发展研究中心     

41 12 月 8 日 省社科院     

42 12 月 15 日 省农科院     

43 12 月 22 日 省残联     

填表说明：1.标注“*”号的单位须填写活动主题，领办群众集中诉求事项；2.每单位报送人员须包括 1 名

单位负责同志；3.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前通过 OA 系统发送至省政务公开办邮箱，或传真至 62999677；4.无法参

加活动的人员，经省政府办公厅同意后顺延接听热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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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12345 热线工作研究专家推荐表 

 

序号 姓 名 单位名称 职称、职务 研究领域 联系方式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6      

7      

8      

9      

10      

填表说明：1.省教育厅推荐 10 名专家，省社科院推荐 5 名专家，其他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推荐；2.专家名

单请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前通过 OA 系统发送至省政务公开办邮箱，或传真至 62999677。 


